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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文件

市监广发〔2025〕55 号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《〈中华人民共和国

广告法〉适用问题执法指南（一）〓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：

现将《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〉适用问题执法指南（一）〓印

发给你们，请在广告监管执法工作中参考适用。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

年 月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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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〓适用问题
执法指南（一）

为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准确适用广告法律法规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〓（以下简称《广告法〓）《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〓等

法律法规，制定本指南。

一、本指南旨在进一步明确《广告法〓的适用范围，为依法开展

广告监管工作提供指引，供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在工作中参考适用。

二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，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通过

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

的商业广告（以下简称广告）活动，适用《广告法〓。

三、广告应当由广告主自行或者委托发布，并同时具备营销

性、媒介性、受众不特定性、非强制性等特性。

四、广告的营销性，是指广告的目的在于推销商品或者服务。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一般认定为不具有营销性，不适用《广

告法〓：

（一）经营主体在其经营场所及其他法定控制地带，或者自建

网站（页）、拥有合法使用权的互联网空间发布自身名称（姓名）、简

称、商标、标识、经营范围、成立时间、发展历程、企业简介等信息，

且未直接或者间接推销商品或者服务的；

（二）自然人在自建网站（页）或者其拥有合法使用权的互联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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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间发布他人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的，但有证据证明受该商品经营

者或者服务提供者直接或者间接委托发布的除外；

（三）自然人在他人网站（页）或者他人拥有合法使用权的互联

网空间通过用户评价、跟帖评论等形式发布的，但有证据证明该自

然人自行或者接受委托推销商品或者服务的除外；

（四）发布不以推销商品或者服务为目的的招聘招募信息、招

生简章、股市行情、航班信息、寻人（物）启事、物品交换信息、征婚

启事，以及个人自用二手商品交易，居民私人售房、租房、换房等非

经营性信息的；

（五）开展新闻报道（含人物专访、企业专题报道等）的，但在同

一大众传播媒介的同一时间段或者同一版面、同一页面含有与报

道有关的商品或者服务经营主体的地址、联系方式、官方网站、二

维码、购物链接等信息的除外；

（六）开展知识介绍、科普宣传的，但在同一大众传播媒介的同

一时间段或者同一版面、同一页面含有与其有关的商品、服务名

称，或者其经营主体的地址、联系方式、官方网站、二维码、购物链

接等信息的除外；

（七）其他未直接或者间接推销商品或者服务的。

五、广告的媒介性，是指广告的发布需要依托大众传播媒介以

及印刷品、广告设施、交通工具等媒介。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一般认定为不具有媒介性，不适用《广

告法〓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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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在经营场所及其他法定控制地带对商品或者服务进行面

对面推销的；

（二）通过现场咨询导购、上门推销等方式，对商品或者服务进

行面对面推销的；

（三）通过展览会、博览会、交易会、洽谈会、展示会、展销会、订

货会、新品发布会、宣讲会、推介会等各类现场展览、展销和展示活

动，对商品或者服务进行面对面推销的；

（四）通过线下会议或者以现场讲座、培训等形式，对商品或者

服务进行面对面推销的；

（五）其他未依托大众传播媒介以及印刷品、广告设施、交通工

具等媒介发布信息的。

六、广告的受众不特定性，是指广告可触达广泛的不确定的

个体。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属于受众在信息触达前为可确定个体，

一般认定为受众具有特定性，不适用《广告法〓：

（一）借助电话、短信息、传真、互联网即时通信工具进行点对

点即时信息交流的；

（二）在互联网聊天群内推销商品或者服务的；

（三）发送仅注册会员可见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的；

（四）其他以确定的个体为受众的。

对潜在广告受众基于模糊画像、分类、标记或者其网络地址、

浏览记录等，运用人工干预、算法推荐等精准投放方式直接或者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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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推销商品或者服务的，应当认定其受众具有不特定性，适用《广

告法〓。

七、广告的非强制性，是指广告宣传的内容和形式不属于依照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强制性国家标准等国家有关规定，或者为保障消

费者知情权、选择权，应当予以展示、标示、告知的事项。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一般认定为具有强制性，不适用《广

告法〓：

（一）依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应当告知消费者，或者在商品及其包

装、说明书、标签等载体或者互联网等媒介上标明的；

（二）依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公共企事业单位应当通过相应媒介、

渠道、形式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的；

（三）为保障消费者知情权、选择权，以店招、门头、牌匾或者其

他形式展示经营主体名称、字号、地址、经营范围等的；

（四）为保障消费者知情权、选择权，以实物或者图片、视频等

形式对商品或者商品的最小包装、说明书、标签、安装（使用）教程

进行展示的；

（五）其他应当展示、标示、告知的。

依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应当标明的警示标志、警示说明、注意事

项等，适用其规定。

八、市场监管部门在监管执法工作中应当结合具体情形，依照

本指南第四条至第七条规定，对相关商业营销信息或者活动是否

构成广告进行研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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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研判不构成广告，但其内容或者形式违反市场监管领域其

他法律法规规定的，依据其他法律法规予以查处。

九、本指南下列用语的含义：

经营场所，指经营主体在线下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。

大众传播媒介，指报纸、期刊、广播、电视、电影、互联网等。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2025年 6 月 19日印发


